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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马六五：
本院受理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马六五支付贷款本
金49713.50元及支付截至2023年10月17日产生的利息7654.33
元，并支付自2023年10月18日起借款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利
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马六五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拜志军、汪德凤：
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泾源农商行）与被告拜志军、汪德凤、李慧

军、杨建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24民初1707号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由被告拜志军、汪德凤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798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自2022年9月22日起至2023年5
月10日按年利率9％计算；自2023年5月1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9％上浮50％计算）；二、
由被告李慧军、杨建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李慧军、杨建国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拜志军、汪德凤追偿。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4303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拜志军、汪德凤、李慧军、杨建国共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董天忠：
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董天忠信用卡纠纷

一案，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2073号民事判决书。（2023）宁0424民初2073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一、被告
董天忠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偿还已拖欠信用卡欠款19973.82元、违约金2085.4元、逾期利息2857.4
元，共计24916.62元；二、驳回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元，由被告董天忠承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安六拾诉被告宁夏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由被告履行原、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签订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向原告交付原告购买的被告位于泾源县颐和阳光实业有限公司808
号商用房一套。2.请求依法由被告履行原、被告位于2018年6月22日签订的商
品房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由被告支付原告房屋经营收益费共计 94692元（2018
年7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按合同约定分年度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举证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洁监督卡、

“三个规定”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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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宁夏得玺智慧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00MABRJRX84J），经公司股东决
定，拟将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得玺智慧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西格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4DUUXX），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万元整减
少至人民币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西格玛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晨牧源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81MA76N1J8XK），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300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晨牧源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温纳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CG2H6U4W），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5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温纳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石嘴山生态经济区青
年大道14号，统一社会信用证号码：916402215748962482。

法定代表人：薛福利，该公司执行董事。
经查明，石嘴山市科学技术局和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16日、2018年9月10日签订《科技攻关计
划项目任务书》《石嘴山市沿黄试验区科技创新发展专项合同书》，其
中：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提交2016年“生物柴油提
纯新工艺研究”项目验收材料过程中，存在经济指标印证资料虚报、
瞒报情况，以及对检验检测报告、用户使用报告存在造假行为；同时
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的2018年“高纯度生物柴
油的研发与产业化”高新技术领域一般研发项目进度严重滞后，且未
按要求提出验收或结题申请，不具备项目验收通过条件，期间，市科
技局高新科联合平罗县科技局向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多次催告通知，要求按照相关程序并提交相关材料，未果。因此，
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科技攻关计
划项目任务书》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违反了《石嘴
山市沿黄试验区科技创新发展专项合同书》第一条、第三条、第七条、
第九条、第十三条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2018年9月10日签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高新产业
技术发展专项项目合同书》、2016年11月16日签订的《科技攻关计划
项目任务书》《关于下达 2018年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一般科技项目
（科技支撑计划）的通知》《关于下达石嘴山市2016年科技发展专项计
划的通知》《关于对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纯度生物柴油的
研发与产业化”一般研发项目终止的通知》《约谈通知》《催告通知书》
《石嘴山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验收资料“生物柴油提纯新工艺研究”》
等相关证据证实。

前述《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任务书》《石嘴山市沿黄试验区科技创
新发展专项合同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应当认定为行政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
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
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对存在科研违规和失信行
为的责任主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科研诚信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处理，
并纳入科研信用记录；《石嘴山市科技发展专项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暂行）》第十四条规定，对存在科研违规和失信行为的责任主体,按照
国家和自治区科研诚信监督管理相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经党组会议
研究审定后,纳入科研信用记录。综上，石嘴山市科学技术局依据上
述确认的事实和依据，现对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
出以下处理决定：

一、解除石嘴山市科学技术局和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16日、2018年9月10日签订《科技攻关计
划项目任务书》《石嘴山市沿黄试验区科技创新发展专项合同书》；

二、限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26日
前退回已拨付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15万元（2016年）和石嘴山市沿黄
试验区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30万元（2018年），共计45万元；

三、将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列入科研失信名单，
并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执行方式和期限：当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按
照本行政处理决定书规定办理退还拨付专项资金事项，石嘴山市科
学技术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被处理人宁夏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接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石嘴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石嘴山市科学技术局
2024年3月13日

石科行处决字（2024）第001号

石嘴山市科学技术局行政处理决定书

（2024）宁0424民初138号
郭占勇、潘彦旭：

本院受理原告卢海蛟诉你们及宁夏禹泽兴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泾源县水务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
要求第一、二、三被告支付工程款 64575元；2.要求第四被告在
未支付工程款内承担支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
证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前后的 7日和 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4）宁0181民初169号
方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李东与被告方建军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宁0181民初1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方
建军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李东支付运费3万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6元
（已减半收取）、公告费600元，合计1506元，由原告李东负担485元，被告方建
军负担 1021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灵武市人民法院

王永智、马春梅、郭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闽宁支行与被告王永智、马春梅、郭凯金融

借款合同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王永智、马春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利息
3572.35元（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截至2024年1月14日），以上合计203572.35元；并请
求判令被告王永智、马春梅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自2024年1月15日起至实际还
清借款本息之日止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2.请求判令被告郭凯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立案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永宁县人民法院闽宁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郭凯、王永智、马春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闽宁支行与被告郭凯、王永智、马春梅金

融借款合同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郭凯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7111.88元，利息
53.98元（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截至2024年1月14日），以上合计47165.86元；并请求
判令被告郭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自2024年1月15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本息
之日止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2.请求判令被告王永智、马春梅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立案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永宁县人民法院闽宁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4）宁0121民初1038号
胡学智：

本院于2024年2月29日受理原告罗秀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1.依法判令你立即偿还所借原告现金 320000元及借款利息 462000元，以上合计
78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因你无法找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4）宁0121民初7号
杨茂生、丁淑琴：

本院受理原告刘保与被告杨茂生、丁淑琴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依法判令被告杨茂生、丁淑琴向原告偿还借款本
金3万元，并支付利息26180元（2017.8.15-2023.4.15，按年息15.4％计算）；2.依法判令被告杨茂生、丁淑琴以3万元为
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年利率15.4％）支付自2023年4月16日起至
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利息；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4）宁0121民初378号
包文荣：

本院受理原告万怀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宁0121民初37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包文荣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万怀军货款167129元，货款占用利息3956元，并
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3.45％计算支付利息（自2023年12月16日起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万怀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22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包文荣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7号

当事人：马玉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319760415182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马玉红 电话：13995315393
地址： 银川丝路康养小镇89-2-601
本局于 2024年 1月 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05007号），责令你（单位）于2024年1月
18日 18时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89-2-601楼顶擅自搭建 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
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
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1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3号

当事人：王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219760130092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颖 电话：15121878111
地址： 银川丝路康养小镇93-3-101
本局于 2024年1月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 05003号），责令你（单位）于 2024年 1
月18日18时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93-3-101南面一层擅自扩建的建
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 日内
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
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
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
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
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1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5号

当事人：王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219640106182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茜 电话：18695117700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43-3-101
本局于2024年1月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 05005号），责令你（单位）于 2024年 1
月 18日 18时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43-3-101北面一层擅自向外扩
建 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
起 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
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
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
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1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2号

当事人：杨学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1119680404211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杨学勇 电话：18909500000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43-2-101
本局于2024年1月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 05002号），责令你（单位）于 2024年 1
月 18日 18时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43-2-101北面一层擅自向外扩
建 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
起 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
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
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
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13日

序号

1

债务人

中宁县鑫华商贸有限公司

中宁县鑫华医院有限公司

固原全友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万元)

1213.02

1400

1499.06

债权利息(万元)

708.02

694.3

389.6

债权总额(万元)

1921.04

2094.3

1888.65

担保物

抵押物位于中宁宁安南街恒达

宾馆城市综合体一期2层227
号的商业房产，面积为1070.93
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中宁宁安南街恒达

宾馆城市综合体一期1层127
号的房产，面积为1036.5平方

米

抵押物为固原市开发区建业街

浙商国际商贸中心1号楼，房

产面积4412.93平方米。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中宁县鑫华医院
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资产竞价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360拍卖网络平台上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中宁县鑫华医院有限公司、中宁县鑫华商贸

有限公司、固原全友商贸有限公司3户不良债权，截止2024年2月29日（债权转让基准日），3户不良债权总额为5903.99万
元，其中：债权本金4112.08万元，债权利息1791.91万元。（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与债权相关的

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等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处置方式：360拍卖网公开拍卖。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4年3月13-4月12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拍卖时间及网址：2024年4月13日9时起至2024年4月14日9时止（延时除外）在360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
www.360pai.com/。用户名：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起拍价格：1160万元，保证金：100万元，加价幅度：2万元或整倍数。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债权具体情况及拍卖规则、拍卖须知、拍卖标的瑕疵说明、拍卖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360拍卖网或与我

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有效期内，我公司受理上述资产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

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举报。与本次拍卖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需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01675
联系人：吕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78
联系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商务中心阅海路33号鸿丰大厦18楼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5001号

当事人：李晓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219810519037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李晓君 电话：13619571111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61-105
本局于 2023年 11月 14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

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5001号），责令你（单位）于2024年11
月24日18 时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61-105三楼擅自搭建 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
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1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6号

当事人：马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15292119891006081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马超 电话：17811102272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52-1-602
本局于2024年1月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05006号），责令你（单位）于2024年1月
18日 18时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52-1-602楼顶擅自搭建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
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
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1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4号

当事人：张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519701112033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张杰 电话：17711810069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43-2-102
本局于2024年1月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 05004号），责令你（单位）于 2024年 1
月 18日 18时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 43-2-102北面一层擅自向外扩
建 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
起 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
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
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
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13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4】第05008号

当事人：王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64010219831218212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王晶 电话：13895118688
地址：银川丝路康养小镇89-2-602
本局于2024年1月9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

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 05008号），责令你（单位）于 2024年 1
月18日18时前将位于银川丝路康养小镇89-2-602楼顶擅自搭建 的建筑
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
位）催告。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
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 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注：
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13日

仲裁公告
宁夏国培职业技能鉴定有限公司：

我委受理的宁夏金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仲裁庭作出（2023）银仲字第563号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宁夏金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申请人宁夏国培职业技能鉴定有限公司签订的《职称技术服务合同》自2023年12月7日起予以解除；二、被申请人宁夏国培职业技能鉴定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申请人宁夏金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退还代理服务费40000元；三、被申请人宁夏国培
职业技能鉴定有限公司于本裁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申请人宁夏金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
付违约金750元，并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2023年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的标
准承担自2023年9月2日至实际退还之日的违约金。本案仲裁费1924元由申请人宁夏
金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38元，被申请人宁夏国培职业技能鉴定有限公司负担1886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申请人宁夏国培职业技能鉴定有限公司承担。申请人宁夏金鼎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的仲裁费不予退还，由被申请人宁夏国培职业技能鉴定有限公司
负担的仲裁费、公告费连同第二、三项裁决款项一并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二层204号房间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公 告
熙乐汇（宁夏）娱乐有限公司：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景树云、王国良、贾广尧、韩亚玲诉你单位工资双
倍工资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银兴劳人仲案字【2024】第300号、665号、666
号、736号）。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送达，且邮政快递被退回，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起 30日
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2024年5月27日下午14时在银川市兴庆
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 25号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
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宁东伊厚餐饮店（原名称：宁夏宁东贵族酷翅烧烤
店）：

本委受理李小波诉你单位工资争议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送达，且
邮政快递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银
兴劳人仲裁字【2023】第1526号仲裁裁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银川市兴庆
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如不服本裁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条议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恒晟源（宁夏）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MA7M2WW36G）经公司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整，请债权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务请求。
恒晟源（宁夏）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上诺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MACRF6JTXM）经公
司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500万元整减少到100
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务请求。
宁夏上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通达兴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813177817575)，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
万整减少至人民币2000万元整，请债权
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通达兴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正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MQXJ1R），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万元整减至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正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减资公告
宁夏国丰气体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21MA76KEUQ6R），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万元整减
少至人民币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国丰气体销售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注销公告
彭阳县赫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425MAC61J0D85）,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
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彭阳县赫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武莺（身份证号 640102********

0029），由于你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2024年2月3日无故旷工至今）,我
单位于2024年3月1日与你解除劳动合
同,因多次联系你均未来办理离职手
续。现单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与
你解除劳动合同。特此通知。

银川市兴庆区富宁街街道办事处
2024年3月13日

灵武市公安局关于依法处理
被扣留车辆的公告

2023年以前因涉及案件被灵武市公安局
扣留车辆的驾驶人、所有人或管理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请于三个月内到灵武市公安局接
受处理，如逾期仍不接受处理的，灵武市公安局
将根据《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千规定》第十
八条之规定，对被扣车辆进行处理。

灵武市公安局
2024年3月13日

无拖欠农民工工资承诺书公告
我公司郑重承诺：中宁县鸣沙镇黄营村

2021年第二批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
中宁县舟塔乡铁渠村 2021年第二批农村公
益事业财政奖补渠道砌护项目的相关农民工
工资已于2021年12月28日及2022年8月19
日前全部付清，无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行
为。如果中宁县鸣沙镇黄营村 2021年第二
批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中宁县舟塔
乡铁渠村 2021年第二批农村公益事业财政
奖补渠道砌护项目有拖欠农民工工资发生，
一切责任均由我公司承担。

承诺人：宁夏旭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公告
峰智投资有限公司拟在

宁夏银川市设立代表处，特此
公告。

峰智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公告
隆基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拟在宁夏银川市设立代表处，
特此公告。

隆基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公告
晓汇投资有限公司拟在

宁夏银川市设立代表处，特此
公告。

晓汇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通知
股东雍海政: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决定于 2024年 3月 28日
上午9时到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确定公司
债权债备已清理完毕，请前来确认清算报告。请你
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东会议。特此通知。

宁夏亿海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公告
宁夏南宇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木材2号212商铺租

户苏会敏，因长期拖欠该商铺租金及采暖费，我公司
无法联系到你本人，现将该商铺收回，请于 2024年 3
月20日前来我公司办理交费事宜，逾期将以商铺内货
物冲顶所欠费用，不足部分将以法律诉讼途径追讨。

宁夏南宇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3日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送达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百达百顺科技信息服务部：

你户欠缴社会保险费209610.03元整。因经营者已不在注册地无法
联系，所欠社会保险费未清缴，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现决定向你户追缴所
欠社会保险费。我局依法做出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银兴税费征决
〔2024〕2500号），现依法向你户公告送达该文书，限你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新华税务分局领取该文
书，逾期视为送达。

赵虎山、赵巧霞：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胡芳、冯美、周晓艳与被上

诉人盐池县中民融盐扶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赵虎
山、赵巧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通过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于2024年4月17日14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祝磊：
本院受理原告丁梅兰诉你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金凤支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祝磊赔偿原告
损失共计 85666.44元；2.请求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金
凤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4）宁0121民初838号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永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